
申請111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
特殊教育鑑定安置之資料準備與親師合作

高雄市凱旋國小學前巡迴輔導班教師

王銀絲



前言

•「發展遲緩」的定義:指未滿6歲的學齡前兒童，在認知學習、語言溝
通表達、粗大動作、精細動作、心理社會發展或生活自理等方面，
與一般同年齡兒童相比,有一項或是數項數據顯示發展落後或異常
的現象。

•面對孩子有發展遲緩的過程中,家長會經歷震撼、反應、適應與認
清等4個不同階段的過程。



針對疑似生的處理方式

• 家長
• 老師
• 與同年齡孩子相比

發現

• 班級上課的觀察-包
括人、事、物等。

• 老師評估與評量

觀察
• 討論孩子的現況能力
• 個案會議
• 在家可以協助的活動及後
續的規劃 

• 提供復健與評估醫療院所
• 協助提報鑑定安置與相關
資源。

溝通與

轉介資源



高雄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各種申請類型送件資料表







鑑定安置原則與送件資料
•一、評估兒童是否有發展遲緩情形，需參考醫療評估報告、學生現況能力
及相關評估量表，確認學生於知覺、認知、動作、溝通、社會情緒或自理能
力六項領域之任一領域發展是否落後同齡6個月以上，或因落後同齡4-6
個月而有臨界/疑似發展遲緩之情形。

•二、提報自閉症時可檢附醫療或教育鑑定資料，如：身心障礙證明或確診
之醫院診斷證明書；若無則須填寫自閉症兒童行為檢核表或高功能自閉
症/亞斯柏格症行為檢核表。若個案取得之醫院診斷證明書為疑似自閉
症、社會溝通障礙等非確診之醫院診斷證明書，仍需填寫自閉症兒童行為
檢核表或高功能自閉症/亞斯伯格症行為檢核表與修訂中華適應行為量表
或嬰幼兒社會適應發展量表。

•三、提報聽障、語障、視障、肢障、身體病弱及腦性麻痺等感官肢體障礙者
，若有安置集中式特教班或接受不分類巡迴輔導班服務之需求，請於送件
資料中詳細描述個案各項發展表現，並提供醫療評估報告，以利委員審查
學生之適性安置班型。



鑑定安置原則與送件資料

※必附文件
1.鑑定安置申請表
2.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特殊需求學鑑定安置申請同意書
※以下1~4項資料至少繳一項
• 1.醫院的診斷證明書 
• 2.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 3.綜合評估報告書
• 4.心理衡鑑報告
※建議有則附檢附資料:
•可以提供佐證幼兒特殊教育需求之心評測驗、幼兒行為觀察、影片或錄音等資
料。



填寫資料中要注意的事項

一、申請表內容～

(一)個案基本資料～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户籍地址和居住地址

(二)學區學校與未來就讀學校志願的填寫～可以多填志願學校

(三)就讀班別的介紹～

    集中式特教班、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巡迴輔導服務



填寫資料中要注意的事項--
就讀班別的介紹～

• (三)就讀班別的介紹～

•1.集中式特教班

• (1)會依幼童的知覺感官動作、認知、溝通、生活自理、社會適應與情緒等
發展領域及特殊需求設計課程目標與活動。

• (2)會有個別、小組與融合課程安排。

•2.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 (1)直接服務-入班觀察、協同教學與直接教學等。

• (2)間接服務或合作諮詢--園所諮詢服務、教師諮詢服務與家長諮詢服務

•✽視學生特質、學習能力及特殊需求安排上課方式與調整課程。

•3.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無安置特殊教育班型需求者,有特殊需求服務者。



填寫資料中要注意的事項

• (四)特殊需求的需求的選擇～

•輔具、教助、專業團隊及酌減班級人數（酌減行為描述及提供相關資
料-輔導紀錄或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個案會議記錄、醫療診斷證明或身
心障礙證明）

• (五)現況能力的描述~老師與家長對孩子能力描述的狀況

•二、網路下載之申請表簽名～要看清楚申請表內容後簽名

•三、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申請鑑定安置同意書的簽名

•四、安置適切性評估表~在重新評估與重新安置時家長和老師都要填
寫及簽名。

※申請表與同意書簽名者要相同；與申請人的關係(請擇一圈選)：□監護
人 □法定代理人



鑑定安置結果

•接受～接受初步評估結果與提報內容相符。
•不接受～初步結果與提報資料不相符～將會進鑑定安置會
議討論。

初步評估鑑定安置

• 1.請學校代表及學生家長依「鑑定安置會議時程表」提前10分
鐘前往指定地點參加會議，以利於會議時摘要說明學生狀況。

• 2.如家長不克出席，請出席人員攜帶鑑定安置會議通知暨委託
書，於會議簽到時繳交。

進鑑定安置會議注意
事項

• 1.由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以掛號郵寄方式送達學生
通訊地。

• 2.學生家長對於本場次鑑定、安置有爭議時，請依「特
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之規定，於收到本場次特
殊教育鑑定安置結果通知書之次日起20日內（含假日）
向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提出申訴，未提出申訴者，視同
接受本次鑑定安置結果。

接收結果及通知家長
鑑定安置結果



Q&A

參考資料來源:高雄市學前親職手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編製)



Q1.我的孩子反應有點慢、學習能力弱，是否表
示他有障礙？哪裡可以幫忙評估？

•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學習特質，反應慢並不代表一定有障礙；對每位
孩子來說，家長能關注孩子的學習反應，就能及早給予孩子所需的支
持或協助。家長要如何了解孩子的學習狀況呢？

•1.多和幼兒園老師討論，或是請老師進一步評估觀察。

•2.藉由醫院的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或「心智科」、「復健科」、「小兒
神經科」或「身心障礙科」等做相關鑑定。（請參閱鑑定安置醫院名冊）

•3.評估內容仍需視孩子的情況而定，因此，最好能多諮詢班級老師，
或請老師建議可以尋求的相關資源。



Q2.老師建議我的孩子要接受「特教服務」，什
麼是「特教服務」？要如何申請呢？

•特殊教育法第一條明文指出，為使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之國民，都
有接受適性教育之權利，充分發展身心潛能，培養健全人格，增進
服務社會能力，所規劃、執行之教育作為，稱之為特殊教育。目前
高雄市學前特殊教育，辦理方式如下：1.集中式特教班、2.普通班接
受巡迴輔導班、3.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除以上特教班別外，本市特教資源中心亦提供其它特教資源，如輔
具、專業團隊、教師助理員等申請服務，其中專業團隊採間接服務
的形式，內容包括物理、職能、語言、心理及社工等項目。



Q3.老師通知去參加「鑑定安置會議」，家長一定要
去嗎？

•「鑑定安置會議」是討論您孩子的特殊服務資格，以及決定
一個適合的學習環境。在這會議中，家長可以和委員們討
論孩子的狀況與適合的學習環境，和委員當面做充份的表
達與溝通，可以為孩子做最適性的安排。家長提供的意見
非常寶貴，能協助委員做有利於孩子的最佳決定，若您不
方便出席，建議能與學校老師先進行溝通，由學校老師參
與會議時能代為轉達您的意見。



Q4.孩子經過鑑定安置，但是經一段時間後，如果對目前安置環
境不適應，是否可以申請重新安置，該如何提出申請？

•如果您認為目前的安置環境不適合您的孩子，您可
以先跟學校討論，由學校老師準備相關的資料說明
孩子在目前安置環境不適應的情況，由學校老師向
教育局提出重新安置的申請，也建議您參與「鑑定
安置會議」，與委員當面做充份的溝通。



Q5如果我的孩子要轉換到高雄市的其他幼兒園，可
以繼續接受特教服務嗎？要怎麼辦理？

•如果您的孩子通過教育局鑑定安置並接受特教服務，當轉學到高
雄市的其他學校，依就讀不同班級類型會有所不同，例如：私立幼
兒園可互轉私立幼兒園可繼續接受特教服務，但若轉學到不同的
班級類型，仍需要通過教育局鑑定安置的申請；

•1.私立幼兒園轉公立幼兒園及集中式特教班轉集中式特教班皆需
要提報重新安置。

•2.若是轉學至其他縣市的學校，建議先確認要轉入的學校是否有提
供適合孩子的特教服務，確定要轉入的學校後，需由要轉入學校發
公文至高雄市教育局，再由高雄市教育局發文到轉入的學校或其
他縣市的教育局，讓您的孩子繼續接受特殊教育。



結 語

•提供孩子們一個適性與學習的教育環境，

讓我們一起努力和加油~~~



•感謝大家聆聽

，敬請指教!!


